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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 579號解釋不同意見書 

廖義男大法官 提出 

 

  多數意見所通過之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，本席認為下列三點交代

不清楚，論析不周延，以致結論有異，爰提出不同意見書： 

一、 耕地承租人之財產權是否因耕地被徵收，而實質上受有損失？         

多數意見認為「耕地承租人之租賃權，係對他人所有耕地耕作、

收益之權利，屬憲法上保障之財產權，於耕地被徵收時隨同所有

權而消滅，乃耕地承租人為公共利益而受之財產權特別犧牲，國

家亦應予耕地承租人合理之補償。」本席認為租賃權固為承租人

財產權之一種，但租賃契約之承租人，係以支付租金為對價，而

取得租賃標的物之使用、收益權能。租賃標的物如因國家為公用

或公益目的之必要而予以徵收，則該租賃標的物即客觀不能再供

原來約定使用目的之用，租賃契約即因此客觀不能而歸於無效。

承租人使用收益租賃標的物之租賃權固然因此而消滅，但同時亦

免除其給付租金之義務，因租賃權與給付租金義務係居於對價關

係，價值相同，故承租人之總財產權實質上並不因徵收而受有損

失。耕地租賃，亦屬租賃，亦同此法理，從而耕地承租人之總財

產權既無損失，國家何以須為補償？ 

如依多數意見之理論，耕地承租人之租賃權因耕地徵收而消滅

時，應予補償，則耕地以外之租賃，包括基地租賃、一般土地之

租賃、房屋租賃及其他動產租賃，只要租賃標的物被徵收，租賃

權消滅，即應予承租人補償。從而辦理徵收所依據之法律，如對

此未為補償之規定，即有違背憲法保障承租人財產權之意旨，而

國家辦理徵收，消滅人民財產權未予補償，亦將構成侵害人民財

產權之違法行為，從而租賃權被侵害之承租人不僅可以主張國家

賠償，並且亦可對賦予徵收租賃標的物而使租賃權喪失，卻對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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賃權喪失未作補償規定之法律，主張有違憲疑義而請求司法院解

釋，對現行法體系及法秩序之衝擊，將鉅大而深遠，豈可不謹慎？ 

另一方面，出租人基於租賃契約對於承租人得請求給付租金，此

租金請求權亦屬出租人財產權之一種，亦應受憲法財產權之保

障。如依多數意見之邏輯推論，出租人之租金請求權因租賃標的

物被徵收而消滅時，亦應予補償。然依現行法，土地被徵收時，

原則上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補償其地價（土地徵收條例

第三十條、平均地權條例第十條規定參照）。換言之，土地無論出

租或未出租，均以相同之基準，即徵收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，核

算補償其地價。亦即被徵收之土地縱有出租，但補償之地價，並

不包括出租人之租金請求權在內，從而現行法對於出租人租金請

求權因徵收而消滅卻未予補償之規定，對出租人財產權之保障，

是否不足，而應構成違憲？且依多數意見之看法及邏輯推論，出

租土地之補償地價，實質上包括土地所有權之現存價值及該土地

上負擔之租賃權價值，則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（出租人），於其

土地被徵收時，不僅租金請求權之喪失未獲得補償，並且尚須從

其獲得之補償地價中，由主管機關代為扣除所謂「該土地上負擔

之租賃權價值」給予承租人。如此對待出租人之財產權，符合憲

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？此種結論，不啻對土地所有權人將其土地

以出租收取租金之方法為其收益者之一種「懲罰」，其結果將使所

有權人不輕易將其所有物租與他人使用而妨礙了租賃制度之利

用及交易秩序，而使「物」不能物盡其用！ 

二、 耕地租賃權是否確因「物權化」之結果，而形同耕地之「負擔」？ 

被徵收之土地有負擔者，由地政機關於發給補償金時代為補償，

並以其餘款交付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人（土地法施行法第五十九

條、土地徵收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參照）。而所謂「負擔」，

係指徵收公告之日土地登記簿所記載之他項權利而言（土地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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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百二十八條第一項、土地徵收條例第二十四條規定參照）。由於

須記載於土地登記簿，以彰顯其權利存在之他項權利以物權為

限，故得稱為「被徵收土地之負擔」者，應係指物權而言，並不

包括債權在內。而多數意見為使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規定合理

化，竟解釋「耕地租賃權因物權化之結果，已形同耕地之負擔」，

從而該條規定，依法徵收之土地為出租耕地時，應由土地所有權

人以所得之補償地價，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之三分之一，補償

耕地承租人，且該項補償承租人之地價，應由主管機關於發放補

償或依法提存時，代為扣交。此與一般土地徵收補償費之發給，

應先就土地之負擔代為補償扣除，並無兩樣，而無可厚非。 

然而多數意見之此種論點是否合理、正確，實大有商榷之餘地： 

(一)由出租人補償耕地承租人租賃權消滅之損失，並非因耕地租

賃權物權化而  形同耕地之負擔之結果，實係因耕地三七五

減租條例限制出租人難以終止租約收回耕地之規定所致 

1、債權僅對當事人可以主張，而物權則可以對抗當事人以外

之第三人，故債權僅有相對之效力，而物權則有對世之效

力。租賃權係基於租賃契約而發生，係承租人以給付一定

租金為對價而取得對出租人可以主張對租賃標的物有使

用收益之權能。故租賃權為一種債權。所謂「租賃權物權

化」係指出租人於租賃物交付後，承租人占有中，縱將其

所有權讓與第三人，其租賃契約對於受讓人仍繼續存在

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二十五條、民法第四百二十五條

規定參照），亦即租賃權不僅可以對原來之出租人主張，

亦可對後來租賃物之所有權人主張，因而認為有「物權化」

之效果。然而租賃權物權化之效果，亦即可以對抗原來當

事人以外之第三人之效力者，亦僅止於此，並不因有此「物

權化」之效果，即使租賃權變更其性質而成為物權，並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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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成為土地上之「負擔」。且土地法規對於「負擔」或「租

賃」之用語，有嚴謹之區分（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參照），

不容混淆。因此多數意見以「耕地租賃權因物權化之結果，

已形同耕地之負擔」，將「物權化」即等同於「負擔」，論

證不足，且過於牽強，實難苟同。 

2、其實，立法者將耕地承租人之租賃權因徵收而消滅時，規

定主管機關由土地所有權人以其所得之補償地價中代扣

補償予承租人，其真正之理由，並非如多數意見所稱「因

耕地租賃權物權化之結果而形同耕地之負擔」，而係耕地

租賃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適用，限制出租人難以終止

租約收回耕地之規定所致。此亦是現行法中，所以僅有耕

地租賃之承租人於耕地徵收時始有受補償之規定，而於耕

地以外之租賃權因徵收而消滅時則未有類似規定之原因。 

3、有關耕地承租人喪失租賃權之補償規定，誠如多數意見所

通過之理由書所詳細描述者，首見於民國四十九年九月十

日公布施行之獎勵投資條例（已廢止）第二十八條第一項

及第二項規定：「編為工業用地區域內之出租耕地，出租

人如變更作工業使用時，不論為自用、出賣或出租得就變

更使用部份終止租約。」「出租人依前項終止租約時，除

應補償承租人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，及尚未收穫之農

作改良物外，並應給與該土地地價三分之一數額之損失補

償。」其立法理由為：「… 耕地終止租約，承租人喪失

耕作之土地，對承租人而言，亦有莫大之損失，現行民間

終止租約之習慣，亦由出租人給予承租人地價三分之一之

權利金，故有本條第二項之規定。」亦即耕地承租人喪失

租賃權之補償規定，主要係以「民間終止租約之習慣，亦

由出租人給予承租人地價三分之一之權利金」為根據，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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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以有此「習慣」？乃當時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，出

租人縱能自任耕作，但其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；

或出租人因收回耕地，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，於

耕地租約期滿後，出租人仍不得收回自耕（民國四十年五

月二十五日公布施行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

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參照），唯有「承租人因遷徙或

轉業放棄其耕作權時」，出租人始得終止耕地租約收回（民

國四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公布施行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

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參照）。因此出租人為達到能將其所

有之耕地收回自耕之目的，乃以給予承租人地價三分之一

為代價之方式，使承租人放棄其耕作權。故耕地租賃權如

因此而認為形同耕地之「負擔」者，並不是以得對抗當事

人以外之第三人之「物權化」結果，而係上述耕地三七五

減租條例限制出租人收回耕地自耕規定之結果。又在此必

須強調者，出租人給予承租人地價三分之一權利金，使承

租人放棄其耕作權者，係以收回耕地以便自耕為目的，如

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，則因不得收回自耕（民國四十年五

月二十五日公布施行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

一項第一款規定參照），即無必要使承租人放棄其耕作權

而給予權利金。故所謂由出租人給予承租人地價三分之一

之權利金，為民間終止租約之習慣者，係出租人為收回自

耕之目的，並且以其收回之土地，仍為耕地可供耕作之目

的使用為前提。 

4、凡編為某種使用地之土地，不得供其他用途之使用。但編

為某種使用地之土地，於其所定之使用期限前，仍得繼續

為從來之使用（土地法第八十二條、八十三條規定參照）。

故耕地經國家依法變更為工業用地者，於其所定之使用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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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前，仍得為耕地之使用，出租人尚不得逕以其耕地經編

定為工業用地為由，主張契約之給付客觀不能歸於無效而

要求收回土地。出租人欲收回土地，仍受耕地三七五減租

條例規定之限制。惟立法者於制定獎勵投資條例時，為使

編為工業用地區域內之出租耕地，能儘速供工業使用，乃

特別規定：「編為工業用地區域內之出租耕地，出租人如

變更作工業使用時，不論為自用、出賣或出租得就變更使

用部份終止租約」（民國四十九年九月十日公布施行之獎

勵投資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一項規定參照），即以特別法之

方式排除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有關限制出租人終止租約

收回耕地規定之適用。又其以民間終止耕地租約，向有由

出租人給予承租人地價三分之一權利金之「習慣」為理由，

而不問出租人所以給予該項權利金之原因及目的，同時又

規定：「出租人依前項終止租約時，除應補償承租人為改

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，及尚未收穫之農作改良物外，並應

給與該土地價格三分之一數額之損失補償。」（民國四十

九年九月十日公布施行之獎勵投資條例第二十八條第二

項規定參照），將原來為使承租人放棄耕作權以便能收回

自耕為目的而支付之權利金，等同於耕地租賃權之客觀價

值，並使出租人於終止契約收回土地而使耕地租賃權消滅

所造成承租人之損失，應負補償之責任。此項規定使原來

由出租人與承租人協商決定支付與否及其金額之權利金，

變質為須對耕地租賃權消滅之損失，強制為應負責之客觀

償付責任，且一律規定補償金額為地價之三分之一，而不

問租期尚可存續之長短，其合理性已有疑問，且有違反平

等原則之嫌，與原來所謂民間終止租約之「習慣」已大異

其趣。當時所以未引起出租人之強烈反彈，一來獎勵投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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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例之規定已使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鬆綁，使土地所有權

人（出租人）原來不能收回或須支付權利金始能收回之土

地皆得以收回；二來耕地變更為工業用地，土地價值大幅

提高，縱令須將其價值三分之一補償予承租人，土地所有

權人認為仍比原來耕地價值更有所得。土地所有權人所擔

心者，係收回之土地將來以工業用地之價值出售給興辦工

業人時，須再繳納土地增值稅，如增值稅過多，將使其從

收回土地之實際所得大為減少，甚至比承租人獲得補償之

所得更少，即不合理，因此遂有後來獎勵投資條例之修正，

改為「以出售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，

補償原耕地承租人。」之規定（民國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

四日修正公布之獎勵投資條例第五十四條規定參照）。 

(二)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規定依法徵收之土地為出租耕地時，

應由土地所有權人，以所得之補償地價扣除土地增值稅後餘

額之三分之一，補償耕地承租人，欠缺目的正當性 

獎勵投資條例強制規定土地所有權人於終止耕地租約時，應

以出售地價扣除繳納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，補償原耕

地承租人，限制土地所有權人財產權之行使及收益，其立法

理由眛於原因事實而牽強，其正當性及合理性已值商榷，然

因其規定使土地所有權人得以收回其土地，故其可非難性之

程度尚屬有限。惟民國六十六年一月十八日公布施行之平均

地權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，其立法理由雖強調係比照獎勵投

資條例規定而來，但係政府將出租耕地予以徵收，使土地所

有權人喪失其土地所有權，與原來由出租人補償承租人喪失

耕地租賃權之損失，係使出租人得以終止租約收回土地為前

提之目的已迴然有異，豈可不比較目的是否相當，手段是否

適當，即單以獎勵投資條例已有由土地所有權人從其所得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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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償地價中，補償原耕地承租人之規定，即可「比照」增列？

因此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，不僅在立法時，比照錯

誤，理由失當，其使土地所有權人因徵收而喪失其土地所有

權之外，又尚須從其所得之補償地價中，扣除土地增值稅後

餘額三分之一補償耕地承租人，此種強制補償之規定，手段

與目的並不適當，侵害土地所有權人之財產權，尤其與獎勵

投資條例之規定比較，益突顯其欠缺目的之正當性，增加土

地所有權人不必要之損害，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有違。 

(三)耕地租賃權縱因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限制出租人終止租約收

回土地之規定，而形同耕地所有權之「負擔」並因而減損耕

地所有權之價值，亦因該條例限制出租人終止收回之規定，

已達成原來立法目的而使其存在不僅已屬不必要，並且亦構

成不合理限制耕地其他利用關係之形成，而使耕地所有權繼

續承受不必要之限制，違反比例原則，應屬違憲而不應再適

用，從而形成耕地所有權之「負擔」並使其價值減損之原因

既不應再存在，則原來以此而規定被徵收耕地之所有權人須

由其應得之補償地價中扣除耕地租賃權價值之理由，亦失其

正當性及合理性。 

1、即令出租耕地之市價一般比未出租耕地之市價為低，亦係

因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，限制出租人不易終止收回

之故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七條、第十九條規定參

照），以保護耕地承租人之農民得繼續為耕地之使用收益

以維持其生活。因此認為耕地之租賃權已成為形同耕地所

有權之「負擔」，而減損耕地所有權之價值。惟耕地租賃，

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限制出租人收回耕地，而成

為形同耕地所有權之「負擔」者，其合理性及是否符合比

例原則，亦有檢討之必要。按民國四十年六月七日公布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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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，其主要目的固然在限制地租不

得超過主要作物正產品全年收穫總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

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二條規定參照），以減輕耕地承

租人之負擔，但其實亦在為二年後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之

施行預做準備。蓋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，係欲將地主超過

保留標準之出租耕地，予以徵收並放領予現耕之佃農及雇

農承領（民國四十二年一月二十日公布施行之實施耕者有

其田條例第八條規定參照），故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即一

方面強制規定耕地租賃一律不得少於六年（耕地三七五減

租條例第五條規定參照），另一方面限制期前終止耕地租

約之原因，以法定列舉事項者為限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

第十七條規定參照）（註一），並且租期屆滿時出租人有法

定列舉事項時，亦不得收回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

條規定參照）（註二），且耕地出租人不能收回時，如承租

人願繼續承租者，應續訂租約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二

十條規定參照），凡此規定，皆在防止地主於實施耕者有

其田條例立法期間及實施前後，藉終止租約以規避徵收。 

2、然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已於民國八十二年九月三十日公布

廢止，即以限制出租人終止租約收回耕地為手段，藉以維

持出租耕地之狀態，俾可為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適用之標

的而徵收放領，並使承租人成為自耕農之立法目的已達

成，從而達成該目的之手段，即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「限

制出租人終止租約收回耕地」之規定，尤其下列條款，對

於出租人財產權之限制，是否仍屬必要，即應檢討。 

(1)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十

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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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「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

人時」，出租人固得終止租約，但其反面解釋，於「承

租人死亡而有繼承人時」，不問繼承人能否自耕或耕作

效率，如繼承人願繼續承租者，應續行租約（耕地三七

五減租條例第二十條規定參照），出租人縱有自耕能

力，仍不得終止收回。換言之，僅因有租賃之既存事實，

及繼承人有繼續承租之意願，即強制租賃關係必須繼

續存續，而不問承租人對租賃標的物之耕地能否發揮

其生產效能，不僅與耕地租賃在使耕地供耕作之使用

收益目的不符，而且限制耕地出租人收回而不能對其

所有物為耕作利用，實與保護農民以提高農業生產之

意旨相去甚遠。尤其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已廢止，不再

實施徵收及放領出租耕地，故維持此種形式之耕地租

賃關係已無必要，從而上開限制耕地出租人收回之規

定，限制其所有權之行使，其手段與目的不相當，欠缺

必要性，違反比例原則，與憲法保障財產權之意旨，已

有牴觸。 

(2)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 

「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，於耕地租約期滿時，出租人

仍不得收回自耕」（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九條第一

項第一款規定參照）。按「自耕」係指自任耕作而言。

其為維持一家生活，直接經營耕作者，以自耕論（耕地

三七五減租條例第一條、土地法第六條規定參照）。故

「自任耕作」之涵義較「自耕」概念之範圍為小，指自

己親身從事耕作之工作而言，並不包括未親身從事耕

作之勞務而僅指揮監督及管理雇農如何耕作之經營耕

作者在內。限制得收回自耕之條件極嚴。所以採此嚴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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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制，乃要使出租人不容易收回而可維持耕地仍有出

租之狀態，以便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施行時，仍可為徵

收放領之標的。惟此種限制，由於實施耕者有其田條例

已廢止，並且農業發展條例對於耕地使用之法律關係

亦作大幅調整變更，初期先擴張「自耕」之概念，即農

民以自有人力、畜力或農用機械操作經營農業生產者

為自耕。其委託他人以人力、畜力或農用機械代耕而自

行經營農業生產者，以自耕論（民國六十二年八月二十

二日制定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二十條規定參照），嗣

後更擴大「自耕」之範圍，包括「其委託他人以人力、

畜力或農用機械代耕，而自行經營農業生產或從事共

同經營、委託經營者，均以自耕論」（民國六十九年一

月十八日修正之農業發展條例第二十條規定參照）。此

種擴大自耕概念之立法，乃要避免「代耕」、「共同經

營」、「委託經營」等法律關係被解為係變相之「耕地租

賃」而仍應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適用，顯見立法者

已深知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對耕地出租人限制甚為嚴

苛，實質上已妨礙耕地所有權人以與他人合作之方法

利用耕地而限制其所有權之行使，因而為卻除耕地所

有權人之疑慮，乃明文將耕地「委託他人代耕」、「委託

經營」或「與他人共同經營」皆以「自耕論」而非「租

與」他人。嗣後更明定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四日農業發展

條例修正施行後所訂定之耕地租賃契約，應依該條例

之規定，不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；並且亦明

定該條例修正施行前所訂立之委託經營書面契約（註

三），亦不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（民國八十

九年一月四日修正之農業發展條例第二十條規定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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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）。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三日修正之農業發展條例甚

至將排除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適用之範圍擴大，不限

於「耕地」（註四），而及於「農業用地」（註五）之租

賃契約，皆不適用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規定。凡此修

正及演變，皆足以說明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限制出租

人不能「自任耕作」者，即不得收回自耕以及其他限制

收回之規定，已無必要，且其存在已構成不合理限制耕

地其他利用關係之形成，而使耕地所有權繼續承受不

必要之限制，違反比例原則，應屬違憲，而不應再適用。

從而形成耕地所有權「負擔」並使其價值減損之原因既

不應再存在，則原來以此而規定被徵收耕地之所有權

人須由其所得之補償地價中扣除耕地租賃權價值之理

由，亦失其正當性及合理性。 

3、又耕地之租賃，縱可認為係耕地所有權之「負擔」，亦係

以該土地仍為「耕地」而有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適用為

前提，如該土地經國家依法變更為工業用地或公共設施用

地等耕地以外之目的之使用，並就該目的開始使用者，則

該土地已非耕地，即無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之適用，構成

該土地所有權「負擔」之原因既已不存在，即應使該土地

所有權仍回復其原有價值。從而國家為設置公共設施之公

用目的而徵收該土地，使被徵收土地之所有權須為公共利

益而受特別犧牲，即應就該土地原有價值對土地所有權人

予以合理之補償，亦即不應再由土地所有權人所得之補償

地價中有所扣除。因此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，使

被徵收耕地之所有權人，因其應得之補償地價之一部分被

扣交予承租人，致不能獲得合理必要之補償，即與憲法保

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，顯有牴觸，應不再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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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耕地所有權人因其耕地供設置公共設施等公用之目的被徵收而喪

失所有權，已為該公共利益而受特別犧牲，如在其所得補償地價

中，另為「保護農民」之目的，須再扣除一部分給予耕地承租人，

即表示須再為該公共利益以外之其他社會政策之目的二度忍受特

別犧牲？如此仍可認為符合「公用徵收」之補償與損失相當之原

則？再者，其耕地被徵收之原因，究係為該設置公共設施等公用

之目的，抑或為實現「保護農民」之社會政策目的？如為實現保

護農民之社會政策目的，卻假以設置公共設施之需要而須徵收土

地之「公用徵收」為名，是否名實不符，而使該徵收目的失其正

當性？其因此使土地所有權人遭受財產上損失，是否即應認為違

反法律保留原則及比例原則，侵害憲法保障人民（所有權人）之

財產權，而應解為違憲？ 

(一)多數意見認為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，「係出租之耕地

因公用徵收時，立法機關依憲法保障財產權及保護農民之意

旨，審酌耕地所有權之現存價值及耕地租賃權之價值，採用

代位總計各別分算代償之方法，將出租耕地上負擔之租賃權

價值代為扣交耕地承租人，以為補償。」「符合憲法保障財產

權、保護農民之意旨及補償與損失相當之原則。」顯示多數

意見認為補償耕地承租人因耕地徵收而使其耕地租賃權消滅

之損失，除有保障承租人之財產權（耕地租賃權）外，並有

「保護農民之意旨」在內。換言之，承租人所獲得之補償費，

不單是其耕地租賃權喪失之補償而已，尚有「保護農民意旨」

目的之費用在內，亦即其獲得之補償費，實際上超出其喪失

耕地租賃權之損失，如此豈可稱為符合「補償與損失相當之

原則」？另一方面，由於承租人獲得之補償費係自土地所有

權人所得之補償地價中扣除，即表示土地所有權人除其耕地

因公用之目的被徵收而喪失所有權，已為該公用之公共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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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受特別犧牲外，尚須為「保護農民意旨」之社會政策再度

忍受特別犧牲，此不僅與「公用徵收」之目的已有不符，增

加土地所有權人不必要之犧牲與損害，並且使其因而不能從

公用徵收中獲得合理之補償，就保障土地所有權人而言，亦

不符合公用徵收之損失與補償相當之原則。附帶一言者，耕

地所有權人雖為耕地出租人，其中亦有自耕能力而具有農民

身分者，僅因前述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限制收回自耕之規定，

而使其耕地被迫繼續維持租賃關係。故多數意見所謂「保護

農民之意旨」者，其實亦係在犧牲具有農民身分之出租人而

只保護承租人身分之農民而已。如國家採取保護農民之措施，

僅照顧承租人身分之農民利益，而未照顧甚至犧牲出租人身

分農民之利益，如無正當理由，亦違反平等原則。  

(二) 又多數意見一方面認為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符合

憲法保障財產權、保護農民之意旨及補償與損失相當之原則，

而另一方面卻以「惟近年來社會經濟發展、產業結構顯有變

遷，為因應農地使用政策，上開為保護農民生活而以耕地租

賃權為出租耕地上負擔並據以推估其價值之規定應儘速檢討

修正，以符憲法意旨」，除顯現前後理論不一致外，亦承認為

「保護農民生活」而以耕地租賃權為出租耕地上負擔並據以

推估其價值之規定，「實與憲法意旨不符」，因而應儘速檢討

修正。則多數意見如欲貫徹其理論，避免矛盾，即應明白宣

告平均地權條例第十一條之規定違憲才是。 

註一：民國四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制定公布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

七條規定：「耕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，非有左列情形之一

不得終止：一、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。二、承租人因遷徙

或轉業放棄其耕作權時。三、地租積欠達兩年之總額時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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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九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第十七條規定：「耕

地租約在租佃期限未屆滿前，非有左列情形之一不得終止：一、

承租人死亡而無繼承人時。二、承租人放棄耕作權時。三、地

租積欠達兩年之總額時。四、非因不可抗力繼續一年不為耕作

時。五、經依法編定或變更為非耕地使用時」。「依前項第五款

規定，終止租約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出租人應給予承租人

左列補償：一、承租人改良土地所支付之費用。但以未失效能

部分之價值為限。二、尚未收穫農作物之價額。三、終止租約

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，減除土地增值稅後餘額三分之一」。 

註二：民國四十年五月二十五日制定公布之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第十

九條規定：「耕地租約期滿時，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出租人不

得收回自耕：一、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。二、出租人所有收

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。三、出租人因收回耕地，致承租人失

其家庭生活依據者」。「出租人如確不能維持其一家生活而有前

項第三款情事同時發生時，得申請鄉鎮（區）公所耕地租佃委

員會予以調處」。 

民國七十二年十二月九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第十九條規定：「耕

地租約期滿後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，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：一、

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。二、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

活者。三、出租人因收回耕地，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」。

「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，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

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，不受前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」。「出租

人依前項規定收回耕地時，準用第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補償承租

人」。「出租人不能維持其一家生活而有第一項第三款情事時，

得申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予以調處」。 

註三：民國六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制定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

一項第六款規定：「六、委託經營：指自耕地面積過小或勞力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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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之家庭農場，將其農場之部分或全部作業，委託另一家庭農

場或農業服務業者經營」。 

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七

款規定：「七、委託經營：指家庭農場將其自有耕地之部分或全

部，委託其他家庭農場、共同經營組織、合作農場或農業服務

業者經營」。 

註四：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一

項第十一款規定：「十一、耕地：指農業用地中依區域計畫法編

定之農牧用地，或依都市計畫法編為農業區、保護區之田、旱

地目土地，或依土地法編定之農業用地，或未依法編定而土地

登記簿所記載田、旱地目之土地」。 

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四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一

款規定：「十一、耕地：指合於下列規定之土地：（一）依區域

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、一般農業區、山坡地保育區、森林

區之農牧用地，或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、保護區之田、

旱地目土地，或非都市土地暫未依法編定之田、旱地目土地。

（二）國家公園區內，依國家公園法劃定之分區別及使用性質，

經該法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認定屬於前目規定之土地」。 

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十三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十

一款規定：「十一、耕地：指依區域計畫法劃定為特定農業區、

一般農業區、山坡地保育區及森林區之農牧用地」。 

註五：民國六十二年八月二十二日制定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

一項第九款規定：「九、農業用地：指供農作、森林、養殖、畜

牧及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房舍、曬場、農路、灌溉、排水及

其他農用之土地」。 

民國六十九年一月十八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九

款規定：「九、農業用地：指供農作、森林、養殖、畜牧及與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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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經營不可分離之房舍、曬場、農路、灌溉、排水及其他農用

之土地」。「農民或農民團體之倉庫、集貨場視同農業用地」。 

民國七十二年七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同條例第三條第一項第十

款規定：「十、農業用地：指供農作、森林、養殖、畜牧及與農

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、畜禽舍、倉儲設備、曬場、集貨場、

農路、灌溉、排水及其他農用之土地」。「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

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倉庫、冷凍（藏）庫、農機中心、蠶種

製造（繁殖）場、集貨場、檢驗場等用地，視同農業用地」。 

民國八十九年一月四日修正公布之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一項

第十款規定：「十、農業用地：指非都市土地或都市土地農業區、

保護區範圍內，依法供下列使用之土地：（一）供農作、森林、

養殖、畜牧及保育使用者。（二）供與農業經營不可分離之農舍、

畜禽舍、倉儲設備、曬場、集貨場、農路、灌溉、排水及其他

農用之土地。（三）農民團體與合作農場所有直接供農業使用之

倉庫、冷凍（藏）庫、農機中心、蠶種製造（繁殖）場、集貨

場、檢驗場等用地」。 


